新北市私立中信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111年6月30日校務會議通過
1、 [bookmark: _GoBack]依據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12月7日以臺教國署學字第1070138784B 號令訂定發布之「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2、 審議小組 
學生事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小組，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主任擔任副主任委員、訓育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其餘委員含會計主任、行政代表一人、教師代表一人、家長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二人，由校長聘任之，聘期一年，審議學生社團之成立、解散、經營、管理、經費、獎懲、社團指導教師聘任資格及其他重要事項等相關事宜，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3、 社團之類別 
依任務分屬： 
(1) 服務性社團：社團活動以社區服務、關心公共事務、弱勢關懷為主。
(2) 一般性社團：社團活動以課程型式為主，依內容分屬學術性、表藝性、藝文休閒性、體育性。 
(3) 任務性社團。 
肆、社團之成立及解散 
一、社團成立 
(1) 學生辦理合於下列宗旨之經常課外活動，得申請組織社團： 
1. 學生申請成立之社團，須有教育上之價值。 
2. 學生成立社團，須能持久並經常展開社團活動。 
3. 學生申請成立之新社團，性質不得與原有社團重覆。 
4. 學生申請成立社團，學校應事前考慮活動場地、經費負擔及輔導人選等條件。 
(2) 社團成立申請每學年受理一次，期程為每學年第二學期三至五月。 
(3) 學生社團經本校學生十人以上發起（此十人為當然社員），擬定社團組織章程草案（不得與校規牴觸）及徵求社員辦法，並填具「學生自組社團申請表」送學務處訓育組依權責層級劃分，簽請核准之後始得活動。 
(4) 如成立之社團數已達到學校計畫之最高限額(核定班級數之一點五倍)，則暫停受理。
(5) 聘請社團指導老師，以校內具專長教職員為優先，並應事前徵得當事人及學校同意，或請學校遴聘校外專業人士。 
二、社團解散 
（1） 社團人數低於十人，則該社團解散，任務性社團不受此限。 
（2） 每學年社團評鑑連續兩年C級，則該社團解散。 
（3） 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者，經學生社團審議小組審議後，由學生事務處解散之，連續二年不得復社。
1. 凡社團在一學期內不舉辦活動者，得暫時停止其活動，必要時得撤銷該社團之登記並議處負責幹部。 
2. 社團活動違反法令、校規、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有重大違規事項者。 
（4） 社團因故解散，申請復社手續同新社團成立。 
伍、社團之組織 
1、 各社團必須備有社團組織章程，明載成立宗旨、組織與職掌、幹部產生程序、經費等。 
2、 社員及幹部 
（1） 各社團組成份子為本校在學學生。 
（2） 各社團依本身性質，除設置正、副社長外，可適度增設幹部數人協助社團業務，任期為一學年，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末辦理改選，並完成交接，同時具有輔導下任負責人之責任義務。 
（3） 社長須具備下列條件： 
1. 每一社團應選社長一名，依規定綜理社務，協助指導老師推動教學。對外代表社團，對內領導社員推展社務，任期為一學年。 
2. 社長由具有下列條件者充任之： 
(1) 前一學年未曾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2)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六十分以上者。 
(3) 學生會會長不得兼任社長。 
3. 社長每學年度改選一次，學生社團改選於每學年結束前一個月內辦理，並向訓育組報備下學期新任社長名單。 
4. 社長因故缺席，代理職務者為副社長。 
（4） 凡社團負責人及幹部負責盡職表現良好者，每學期末由社團指導老師及訓育組簽請獎勵。 
（5） 凡社團負責人及幹部有工作不力，違反規定者由學生事務處依「學生獎懲辦法」簽請議處。
（6） 學生或社團負責人在接受學校通知參加校內外會議或交付工作者，應準時參加，努力完成，如有缺席或規避者，均予從嚴議處。 
三、指導老師 
（1） 各社團指導老師聘期為一學年，以聘請校內學有專長之教職員為原則。如有需要，可由學生事務處聘請校外學者專家為社團指導老師。 
（2） 為維護學生社團安全，應循行政程序請人事室協助，對指導老師進行查調，確定無相關犯罪紀錄及行為，始得聘任。 
（3） 指導老師因故未能指導社團活動課程時，須事先向訓育組請假，並排代課老師。
（4） 由學校依規定安排教學時間（週五第六、七節），指導老師設計教學內容、製作教材，並按表授課。
（5） 擬聘之社團指導老師因故不宜或無法擔任指導老師，或於聘任期間有下列情事，由學生事務處簽請解任，並不受聘期保障。
1. 一學期無故缺課次數達該學期應授課時數三分之一以上。 
2. 擅自變更課程計畫，導致教學不佳，使學生權益受損。 
3. 言行嚴重妨礙本校名譽或形象。 
4. 無正當理由中止課程。 
陸、社團選社及轉社規範 
1、 社團招生於每學年上學期新生訓練後舉辦，並公告選社時間、社團活動實施時間、課程內容、地點、社團收費等，場地與時間由學生會另行排定，公告辦理之。建議各社團成立LINE群組或IG向外界公關行銷。
2、 選社 
（1） 服務性社團 
1.每學年選社一次。 
2.於社團招生時，視需要辧理社團甄選。 
3.各社團社員人數無限制。 
（2） 一般性社團 
1. 每學年選社一次。 
2. 每人僅得參加一個。 
3. 高一升高二生於第二學期末時，除社團幹部得於新學年自動留社，其餘社員得選擇留社或重新選社。 
4. 採線上選社作業，每人選擇三個志願序，以第一志願為優先。 
(1) 第一階段：進行志願一編社，超過該社上限人數由電腦亂數抽選。 
(2) 第二階段：志願一未選到者，進行志願二編社。 
(3) 第三階段：志願二未選到者，進行志願三編社。 
5. 各社團社員人數限制，最低10人，上限25人，額滿之社團不接受入社請求。
6. 選社結果依公告日期事後公佈。
（3） 未如期完成選社者，由訓育組指定參加任務性社團。 
三、轉社 
（1） 服務性社團不得轉社。
（2） 一般性社團 
1. 若因志趣不合，可於每學期初開放轉社一次，於公告期限內至訓育組辦理轉社申請。 
2. 高一、高二皆可轉社。 
3. 欲加入社團未滿，依先後填寫順序加入，欲加入社團已滿，則另行個別通知。 
四、選社及轉社規定時程依訓育組開學公告為準。 
柒、社團之財產、經費 
一、財產 
（1） 財產如為社團自購，為社團全體所有，由負責幹部保管，指導老師負責監督，經費收支亦同。 
（2） 財產如為學校購置，由學生社團保管，應配合社團改選，每學年辦理清點一次，並向學務處及總務處報備。 
（3） 借用學校之物品器材及場地公共設施如有損壞或遺失者，應於一週內自行賠償，逾期按情節輕重議處。 
二、經費 
（1） 學生社團經費由社員負擔之，各社團經費之收支及運用，依各社團組織章程規定行之，須事先詳列社費各項用途及預算，不得巧立名目超收。收費前應填寫社團收費申請書，於第一週交予訓育組審核備查，始可向社員收取。 
（2） 收取社費須開立收據，手續如下：製作社團經費運算表及收據→經費運算表及收據送至學務處訓育組核章→社員繳交社費→當場開立收據，同時一聯留存於社團。 
（3） 社費之運用須詳列收支明細，並將發票、收據影本留存，相關資料須於年度社團評鑑中呈現。 
捌、社團課程規範 
1、 社團活動排入規定節數，為正式課程，學生須依綜合活動課程(國中：社團活動，高中：團體活動)表參與社團活動課，未到視同曠課，將予以登記。 
2、 社團活動課時社長或代理人應確實點名，經指導老師簽章，於當日課程結束後繳回訓育組。 
3、 學生事務處得視實際需要召開各社團負責人聯席會議，商討社團活動事宜。
玖、校內、外社團活動辦理 
1、 學生社團於每學期開始時，宜參照學校行事曆擬定一學期活動計畫(社團活動記錄簿)，陳報學生事務處核備。 
2、 學期結束前，各社團應將社團活動情形詳加檢討。 
3、 社團參與或辦理校內外各項活動，須事先擬定計畫，並徵得指導老師同意，向學務處提出申請，始得進行。 
4、 社團以學校名義主辦跨校、校外競賽或活動者，應報學校同意後，始得為之。受邀至校外活動之社團，則須報學校同意後，始得為之。 
5、 各社團不得直接對外行文，如對校外各機關團體有所接洽時，應報請學務處核准，由學校備文。 
六、社團練習 
（1） 一般性及服務性社團可利用課餘時間進行集會練習。如需於課後時間練習，須備妥完成簽名之家長同意書，並徵得師長在場督導。 
（2） 除學校行事曆排定之課表外，期中考、期末考前一週及當週停止所有集會練習(任務性社團除外)，如私自練習，經師長反應，扣社團評鑑分數，並禁止申請活動一個月。 
（3） 放學後練習不得超過晚上20：30。 
七、申請活動辦理程序 
（1） 活動前一星期自學務處領取「社團或班級活動暨場地申請表」，用正楷書寫或電腦繕打逐項填妥，由社長送請指導老師簽名並依序完成核章。 
（2） 課餘時間及一天以上之活動須檢附活動實施計畫書、參與人員名冊、保險名冊、家長同意書、行前會議資料等，送請指導老師審閱後，連同申請表送至訓育組。 
（3） 完成核章後，申請書正本存訓育組備查，影本由申請社團留存，始可進行活動。 
（4） 各社團如有對外接洽或聯絡事項應先陳報學生事務處，非經學生事務處許可，不得擅自對外行文或舉辦校際間之社團活動，如未事先核備，則該社團社團評鑑成績逕為Ｃ級（連續兩年Ｃ級則廢社）。 
八、場地及器材使用規範 
（1） 各社團於社團課時應於指定場地活動，遵守場地使用規則，活動結束後應將場地整理乾淨並復原，始得離開。 
（2） 社團借用場地舉辦活動，須先徵得場地管理單位同意，使用時注意保持清潔；借用物品器材，應善為保管及愛護，並須於規定期限內歸還。 
（3） 期中考、期末考前一週及當週暫停場地借用申請。 
（4） 各社團經核定之活動時間及場地，學校有保留變更用途之權利，若因特殊需要，學校得要求學生社團變更場地。 
拾、社團公告 
1、 社團張貼公告、啟事、海報、傳單或其他宣傳品，均須經由學生事務處核章，凡經核准之內容不得擅自更改。 
2、 張貼以中央穿堂各公佈欄與各班教室公佈欄為限。 
3、 所有海報須於活動結束後二日內（不包含假日）清除完畢。未清除或違規張貼者，扣社團評鑑成績。 
4、 社團公告不得任意撕毀或遮掩其他社團之公告。 
5、 未依上述規定辧理之社團，依情節輕重議處，必要時得撤銷該社團。 
拾壹、社團評鑑 
1、 社團績效考核於每學年度六月辦理。 
2、 分為平時評鑑及期末評鑑 
（1） 平時評鑑：由訓育組就各社團社課之平時管理、記錄簿點名表繳交情形、校內外活動內容次數、場地器材借用維護等表現評分。 
（2） 期末評鑑：依據社團送出之評鑑資料評比。 
拾貳、獎懲 
1、 學期末經指導老師及學務處考核，社長與相關幹部得經訓育組陳報予以獎勵。 
2、 違反本規定或其他相關規定之社團，學校得依情節輕重予以罰記違規、停止或解散該社團。 
拾參、本補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學務處得視實際情況需要召開社團審議小組會議修訂調整之。 
拾肆、於學生人數過少時，學生事務處得就支出成本、學生全體最大效益，於貳、肆、伍、陸、拾壹等項目略做調整，調整時不得違反「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
拾伍、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